AR e SRR AT
113# & & % %515%

s

m’t S W e
IR E A RR LT REE R AR AR
D 30p % P RERS H i

wwW@%d@ Ao RT8F A 0 2 p AFII2E98 4p A2 F 1K
’*—%3}‘—&’? '_"FIAJ\-;5€‘L-,¢L? ,G_go
;‘ 7rﬁ; ﬁ#‘-

T ”’Fr78af‘ué
FF 22
— s RAAE AL AFEI2ESY P o HE B RZATRE

¥4217000-00000000000005H, = (7 & &+ = )2t FL
ERALGTEE S 2E > A MLINE GBS E G4 LA
FoPpHTYRE, 24 TIRERR Hn B B =+ ¢oo ;Fiﬁv%@]
= A 112#47 9p T = 12pF3F 0 p v B R0 Ea R 0 T
i%ﬂﬁéﬁé%’aﬁﬁiﬁﬁ¢w-&%a,vﬁﬂ
R A Birk igEd > Baofis 0 MATF EL 4
b 2 LINEMREL > 3% 4 Lo 2 efidl @ ”‘[jw ;o 3
”*“Pﬁﬁ TI0p A F s e X 10p T RE e
EREFITED RN Ao 2GRS R (T Pa)?sa’;u ’

-

EAF B ENRP P TI2FATAE > A EAT R e A
g

LA

N\
FRART8E AL kLR > TRAE- 7 o ARE G BRI
L RALEREREE LA 0 RRE S 184K R 18
B %18 F1mw R ZE 528 R #E G 4ezhi2
i@&ﬂ&%%mﬁaiﬁ’iﬁw:H¢%@$@&%
Foo 2 pderrR AR p AT Hp L o BREEJS
ﬁﬁiﬁﬁgiﬂ'iiﬁmw*T%%ﬁﬂvﬁﬁﬁ%@H{”°
S oA R ey (P2 LINEAR# g3l p LT F Rl

%— 7



Ji

ﬁJi&%%?ﬁglﬁ’a&E%%’ﬁﬁﬁﬁﬁﬂ'E
B ~
A K T

"PR# RE THPRF e AL iT
PERALGTHEES & 0 BT xzi’f'#p*ry’%l“'& T 3112 #3
B31p o B xRS 2 MREL S R4 IREEZ g > ULINE
BiES TYRF, o fFlET ,E;ng:lﬁll!,ﬁ—lf]’% T EE W
A S o0 ol l;hﬂﬁf':"l* AENITEZ AL A B S
EEM G FRERFEIFTICOF ~ > 30272 & E5F
Fafipre D8P (R4 232 BREFZ FE5 v 5 O
«erﬂ'f i WA FFEEFRFET L LG BRAF -

L sr o & ﬁfa ERLE 2 e St
‘ 2 | #% 2 LINE$38 %
RN B AELD T AL X ?ﬁt% F11g J= §l e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i?i%ﬂi&ﬂﬂﬁﬁ
3 s J - E 2 FTE - SRR R NG
=16 ’ﬁﬁi3y$6§7i’ﬁj$ﬁr%ﬁﬂw'“’JllOOO%
e —+
;

":‘f“l N

o
a3
ﬁ‘

t
o

()#g_r(,&u:gaﬂ;«%’_q&,gyﬂv, » Aedf T A —”ﬁ’ﬁ‘#ﬁ%’
T E AR RAI2RT A @ (T
%%‘ c A AEEFHA CARLIEFRFTEA R EF]8

% 18DMEF 1sE L 2 %258 & B 25 P

q
j
))3
pre

1858 5 15Ewril 2 A £ b3 2 BT @ 4 2
Bl G A F R AOE R e T FE T LK B

BeosR e e T G A
4

RZEPEAFLR-FEEA =

SEELAE TR AL TR RTAH S
EFARE FIRM AL 2 R Je 4 A
hFme ARAFEIEAREFSZA CHEIRY PG &
LA REIENEEF ARG FIRM G e fa
FAE TR FE (BB 2R028A 5 F F15935L 44 &
n B o AEARLEATHREBMIA AT EHRE

#=%



AT FEd > FAAEE X ARt R 2 W2 L&
AR LB FESRERZERI AR S
Ml B AMAREZ FR > L RABAE B~
Z 3B RFFTERBEECAERE BB HR
i ’é-rc—ﬁ;fiaf”aij;;;’.f;kgar;:iu LR RT P AR
S A AR AR GRS GG
md ¥ ﬁz—xﬁAﬁgﬁmégg%i‘@ A g d i ’M

FREd BEHB A ERE S RER ARY > AW D
R p PR BRI T O LIFEAREEY RE LM
Bz @* om gty THFRRER | 2 TYRG , T2
LINEftzep 77 o A B HZ Z 2 4p38 0 7 &

Rt TR I RSARANT R A7 H GG TH
(A2 E %2697 ) S pm: AL 2 wmfia
TV A& X2 @ E e £5,00028,000~ , EFE(AAE

$2681269F ) 0 RHCH AN H M KLES TR FEE
FRAFL » Fagit LS HE A FRY - AR 2
EEB A AR ST R l%'**ifei @ F §Tesirc 2
FERHRL - DA LS TR E L HEHhE
B B3 upd > A R BERAZZFHE 2L 2 R
WIHA2ZEPRT) e PIEFTHRTE WP > L2 (7
éihﬁﬁ@%iiu%%.%ﬁ&tgv~éwuﬁg%swA,g@

=S|

"

BB S R HRL SR REFLFIRET
Hom oo R kX F1841E % 1I§ vf/\ ~ % 1850k F 17w
EORQRAE s R R TR T8 AT s
RN

BNl AR RA RAEFISAET WS - $185E § 1

FHERE FT R A S HAT8E & 0 2 p ARk

b
i
mj



FAEZRP(FI2E97 4p A2 FHp Lo HEES
FAabtda il SF2d o 5 B3F o X A L

f@%miﬁgi%%%“’ﬁﬁﬁzo
SR AERAZFL T RS o N E P 5 T8E -
390 %23 ~ %392 % 237

¢ ®E o ®W 113 & 11 % 13§

AEFE FEEE P ORFZ
* P BEF
=P HEA

DA GERR AR
de A PR A H s e R EE 20 P A D R R
AAP PRI K Rt 3RE200 P ARt RITd F R
(32 40 38 ?32 Lz AR ) o drd E R AT PR
B- d38pt ?’%ﬁi‘i\‘}'ﬂ;‘ 0

v B EN 113 = 11 : 13 p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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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51號
原      告  莊茗芬  
被      告  黃清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7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31日，將其所開設之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帳號、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真實姓名不詳，自稱「楊國靈」之人，並流落詐騙集團手中。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9日下午12時許，冒充伊侄兒莊皓威，撥打手機予伊女毛惠如，佯稱有事要與姑姑即伊聯絡，並稱其電話號碼已更換，請毛惠如代為轉達，伊知悉後，以新門號加入冒充者之LINE帳號，該人先向伊誆稱其已從美國回台，預計於同年月10日北上找伊吃飯，嗣後又於10日上午，致電向伊謊稱因資金調度問題，須向伊借款新台幣(下同)78萬元，伊不疑有他，遂於同日上午12時47分許，在花旗銀行敦南分行匯款78萬元至系爭帳戶，並遭提領一空。被告有上開幫助詐欺行為，應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賠償78萬元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在找工作之LINE社群，看到自稱「夢羅派單員」之人表示可介紹工作，而與其聯繫，並經轉介與其主任「楊國靈」認識，「楊國靈」向伊表示如要工作，須先設定網路銀行轉帳功能，伊便依其指示辦理設定，並於112 年3月31日，將系爭帳戶之帳號、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LINE傳送予「楊國靈」。嗣後詐騙集團以系爭帳戶行騙，伊事前完全不知情，伊無幫助洗錢或詐欺之意思，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伊賠償其所受損害78萬元，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於刑案警詢中陳稱綦詳，並有系爭帳戶資料、花旗銀行跨行匯款申請書及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附於上開刑案警卷內可稽。又被告因觸犯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罪名，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26號，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6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非詐騙集團成員，亦未直接對原告施以詐術，但其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在現今詐騙甚為猖獗之年代，應可合理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極可能遭他人用作詐欺之犯罪工具，況衡諸申請開立金融帳戶並無特殊資格或門檻限制，一般民眾均能自由申請，如無正當理由，實無蒐集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道理及必要，而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屬人性，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故一般人均有妥善保管及防止他人擅自使用自己金融帳戶之基本認識，除非與本人關係密切者，難以想像有何理由可將個人金融帳戶輕易交付他人自由流通使用，縱有特殊事由偶須將個人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為免涉及不法或使自身信用遭受損害，必深入瞭解用途與合理性後始供之使用。而依被告與「夢羅派單員」及「楊國靈」間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其等素不相識，亦無任何信賴基礎，否則被告不致於本院刑事庭中表示其須有所防備(見刑卷第269頁)，復參以被告自陳：「我也不知何種工作可以每天不做事即可拿5,000至8,000元」等語(見刑卷第268至269頁)，足徵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資料，得合理預見其行為，可能使系爭帳戶涉及不法使用，主觀上具有容任他人以系爭帳戶作不法使用之意，而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且被告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之行為，對該詐騙集團成員予以助力，而促成侵權行為之實施及完成，乃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即屬幫助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應與詐騙集團之成員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78萬元之損害，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彭聖芳
　　　　　　　　　　　　　　　　　　　法　官  劉千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月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51號

原      告  莊茗芬  

被      告  黃清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新台幣7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31日，將其所開設之新光商

    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帳號、

    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真實姓名不詳

    ，自稱「楊國靈」之人，並流落詐騙集團手中。詐騙集團成

    員於112年4月9日下午12時許，冒充伊侄兒莊皓威，撥打手

    機予伊女毛惠如，佯稱有事要與姑姑即伊聯絡，並稱其電話

    號碼已更換，請毛惠如代為轉達，伊知悉後，以新門號加入

    冒充者之LINE帳號，該人先向伊誆稱其已從美國回台，預計

    於同年月10日北上找伊吃飯，嗣後又於10日上午，致電向伊

    謊稱因資金調度問題，須向伊借款新台幣(下同)78萬元，伊

    不疑有他，遂於同日上午12時47分許，在花旗銀行敦南分行

    匯款78萬元至系爭帳戶，並遭提領一空。被告有上開幫助詐

    欺行為，應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

    遲延利息賠償78萬元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在找工作之LINE社群，看到自稱「夢羅派單

    員」之人表示可介紹工作，而與其聯繫，並經轉介與其主任

    「楊國靈」認識，「楊國靈」向伊表示如要工作，須先設定

    網路銀行轉帳功能，伊便依其指示辦理設定，並於112 年3

    月31日，將系爭帳戶之帳號、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LINE

    傳送予「楊國靈」。嗣後詐騙集團以系爭帳戶行騙，伊事前

    完全不知情，伊無幫助洗錢或詐欺之意思，原告依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請求伊賠償其所受損害78萬元，於法不合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於刑案警詢中陳稱綦詳，並

      有系爭帳戶資料、花旗銀行跨行匯款申請書及LINE對話紀

      錄擷圖等件附於上開刑案警卷內可稽。又被告因觸犯幫助

      一般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罪名，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

      度金訴字第526號，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判處有期

      徒刑6月，併科罰金6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

      折算1日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

      卷查明無訛，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

      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

      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

      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

      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

      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被告雖非詐騙集團成員，亦未直接對原告施

      以詐術，但其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在現今詐騙

      甚為猖獗之年代，應可合理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極可

      能遭他人用作詐欺之犯罪工具，況衡諸申請開立金融帳戶

      並無特殊資格或門檻限制，一般民眾均能自由申請，如無

      正當理由，實無蒐集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道理及必要，而

      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關

      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屬人性，與存戶之

      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

      故一般人均有妥善保管及防止他人擅自使用自己金融帳戶

      之基本認識，除非與本人關係密切者，難以想像有何理由

      可將個人金融帳戶輕易交付他人自由流通使用，縱有特殊

      事由偶須將個人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為免涉及不法或

      使自身信用遭受損害，必深入瞭解用途與合理性後始供之

      使用。而依被告與「夢羅派單員」及「楊國靈」間之LINE

      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其等素不相識，亦無任何信賴基礎

      ，否則被告不致於本院刑事庭中表示其須有所防備(見刑

      卷第269頁)，復參以被告自陳：「我也不知何種工作可以

      每天不做事即可拿5,000至8,000元」等語(見刑卷第268至

      269頁)，足徵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資料，得合理預見其行

      為，可能使系爭帳戶涉及不法使用，主觀上具有容任他人

      以系爭帳戶作不法使用之意，而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

      。且被告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之行為，對該詐騙集團成員予

      以助力，而促成侵權行為之實施及完成，乃原告損害發生

      之共同原因。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即屬幫

      助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應與詐騙集

      團之成員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

      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78萬元之損害，於法自屬有據

      。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

    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78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

    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彭聖芳

　　　　　　　　　　　　　　　　　　　法　官  劉千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月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51號

原      告  莊茗芬  

被      告  黃清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7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31日，將其所開設之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帳號、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真實姓名不詳，自稱「楊國靈」之人，並流落詐騙集團手中。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9日下午12時許，冒充伊侄兒莊皓威，撥打手機予伊女毛惠如，佯稱有事要與姑姑即伊聯絡，並稱其電話號碼已更換，請毛惠如代為轉達，伊知悉後，以新門號加入冒充者之LINE帳號，該人先向伊誆稱其已從美國回台，預計於同年月10日北上找伊吃飯，嗣後又於10日上午，致電向伊謊稱因資金調度問題，須向伊借款新台幣(下同)78萬元，伊不疑有他，遂於同日上午12時47分許，在花旗銀行敦南分行匯款78萬元至系爭帳戶，並遭提領一空。被告有上開幫助詐欺行為，應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賠償78萬元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在找工作之LINE社群，看到自稱「夢羅派單員」之人表示可介紹工作，而與其聯繫，並經轉介與其主任「楊國靈」認識，「楊國靈」向伊表示如要工作，須先設定網路銀行轉帳功能，伊便依其指示辦理設定，並於112 年3月31日，將系爭帳戶之帳號、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LINE傳送予「楊國靈」。嗣後詐騙集團以系爭帳戶行騙，伊事前完全不知情，伊無幫助洗錢或詐欺之意思，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伊賠償其所受損害78萬元，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於刑案警詢中陳稱綦詳，並有系爭帳戶資料、花旗銀行跨行匯款申請書及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附於上開刑案警卷內可稽。又被告因觸犯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罪名，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26號，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6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非詐騙集團成員，亦未直接對原告施以詐術，但其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在現今詐騙甚為猖獗之年代，應可合理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極可能遭他人用作詐欺之犯罪工具，況衡諸申請開立金融帳戶並無特殊資格或門檻限制，一般民眾均能自由申請，如無正當理由，實無蒐集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道理及必要，而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屬人性，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故一般人均有妥善保管及防止他人擅自使用自己金融帳戶之基本認識，除非與本人關係密切者，難以想像有何理由可將個人金融帳戶輕易交付他人自由流通使用，縱有特殊事由偶須將個人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為免涉及不法或使自身信用遭受損害，必深入瞭解用途與合理性後始供之使用。而依被告與「夢羅派單員」及「楊國靈」間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其等素不相識，亦無任何信賴基礎，否則被告不致於本院刑事庭中表示其須有所防備(見刑卷第269頁)，復參以被告自陳：「我也不知何種工作可以每天不做事即可拿5,000至8,000元」等語(見刑卷第268至269頁)，足徵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資料，得合理預見其行為，可能使系爭帳戶涉及不法使用，主觀上具有容任他人以系爭帳戶作不法使用之意，而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且被告提供系爭帳戶資料之行為，對該詐騙集團成員予以助力，而促成侵權行為之實施及完成，乃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即屬幫助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應與詐騙集團之成員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78萬元之損害，於法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彭聖芳

　　　　　　　　　　　　　　　　　　　法　官  劉千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月琴





